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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国刑法修改工作迈出重要一
步。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
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
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个别调整、提高
特定情形下的“性同意年龄”、将“冒
名顶替上大学”写入刑法……草案
二审稿的一系列新修改引人注目。

个别调整刑事责任年龄

近年来，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触目惊心。
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未满14
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承担刑责。

一段时间来，社会各界对修
改刑法、调整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的呼声日益高涨。刑法修正案（十
一）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回应，明
确提出：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
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在“特定情形、特别
程序”的前提下，12至14周岁未成
年人或将不再是刑事“免责人群”。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彭新林表示，草案对12至14岁年龄
段作出单独规定是比较合适的。我
国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是在
综合考虑历史文化传统、刑事政策、
儿童发育情况、受教育时间及社会
经历等因素后作出的判断，经过了
历史的检验，不宜普遍性降低。

“个别调整刑事责任年龄，可
以严厉制裁社会危害严重的低龄
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和社会安定；既回应了社
会关切，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彭新林说。

增加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罪

针对监护、收养等人员伸向
孩子的“黑手”，刑法修正案（十
一）草案二审稿专门增加特殊职
责人员性侵犯罪。

草案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
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
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只要发生性关系，不论对方
是否同意，都将追究刑事责任。苑
宁宁认为，这实际上将提高特定
情形下的“性同意年龄”。

“14至16岁的人有了一定的
辨识能力，对于陌生人的侵犯具
有一定的抵挡能力。但是对于相
熟的人，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
抵御能力还是明显不足，容易受
到来自熟人的侵犯。”中国政法大
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
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说。

彭新林表示，监护、收养等特
殊职责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实施
性侵，社会危害严重，被害人面临
的风险更高，由刑法作出针对性
规定很有必要。14至16岁女性的
社会阅历尚浅，“性同意能力”仍
然有限，草案的规定充分考虑了
她们的心智发育情况。

对于奸淫幼女，草案增加规
定，对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或
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确
适用更重刑罚，可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冒名顶替上大学”拟入刑

一些地方出现的教育招考冒
名顶替事件，严重损害他人利益，
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引发舆
论强烈关注。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
稿对此作出回应，明确将“冒名顶
替上大学”等行为规定为犯罪。

草案规定，盗用、冒用他人身
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
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
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具有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予以刑
事制裁。”彭新林表示，草案的修
改，为更大力度惩治冒名顶替入学
等行为提供有力的刑事法律支持。

草案同时规定，组织、指使他
人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
规定从重处罚。 据新华社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最低刑责年龄拟降至12周岁
葛案例

低龄未成年人

恶性犯罪频频曝光

近年来，频频曝光的低龄未
成年人恶性犯罪个案，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全国人大代表、部门、地方
和社会公众也提出，实践中低龄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较为
突出。

●2019年10月20日，13岁的辽
宁大连男孩蔡某某将同一小区
的10岁女孩淇淇（化名）杀害，并
抛尸灌木丛。因蔡某某未达到法
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
究刑事责任，对其实施3年收容教
养。今年8月10日，法院判决蔡某某
父母赔偿淇淇父母丧葬费、死亡赔
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28
万余元。日前，蔡某某父母因不履
行法院判决被司法拘留15日，其
名下的一套房屋进入拍卖程序，
将于11月2日公开拍卖。

●2018年12月31日晚7时许，
衡南县三塘镇发生一起锤杀案，
死者罗某某、谭某某系一对夫
妇，嫌疑人罗某正是死者的儿
子。2019年1月1日20时，湖南省衡
南县公安通报该案称，嫌疑人罗
某（2005年出生）系该县三塘镇初
一在读学生，锤伤父母后逃逸，
伤者罗某某（现年51岁）、谭某某

（现年45岁，系先天性弱智）因伤
势过重死亡。2019年1月2日，警方
在云南大理抓获嫌疑人罗某。

●2018年12月2日晚，湖南沅江
12岁男孩吴某康因不满母亲管教太
严，被打后心生怨恨将母亲用刀杀
死。12月3日沅江市委宣传部发布通
报称，当日12时24分，沅江市公安局
接警称，泗湖山镇东安垸村发生一
起命案，34岁女子陈某被人杀死在
自家卧室内，身上多处刀伤，嫌疑
对象已锁定为其子吴某康，系六年
级学生。12月12日，因吴某康因未到
法定年龄，被警方释放。 综合

葛相关新闻 收集用户数据要告知并征得同意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首次亮相

13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首次亮相，
从确立“告知——— 同意”为核心的
个人信息处理一系列规则、严格限
制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明确国家机
关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等方面，
全面加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草案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
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个
人同意，并且个人有权撤回同意；
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

得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
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一些平台利用用户大数据推
送个性化广告，草案对此强调，通
过自动化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
销、信息推送，应当同时提供不针
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近年来，公众人物航班行踪等
信息的买卖形成黑色产业链，严重
侵犯个人隐私；公民在有关机构登
记的个人信息频遭泄露，甚至被用

于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此，草案设专节对处理敏

感个人信息作出严格限制。根据
草案，敏感个人信息包括种族、民
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
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
个人信息处理者只有在具有特定
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的情形
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并且
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或者书
面同意。 据新华社

多多部部法法律律草草案案提提请请审审议议

除了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
案之外，还有多部法律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法修正草案拟适当增加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名额的基
数，将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大代表名额
基数增加20名，将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表名额基数
增加5名。

■国徽法修正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中小学应当将
国徽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三审稿针对社会各界
提出的意见建议，就加强父母等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加
强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等作出进一步规定。

■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拟对药品专利纠纷早
期解决机制，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增加激励措施鼓励
专利权人自愿实行开放许可，明确相关部门处理专利
侵权纠纷案件的范围。

■出口管制法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强化维护国家安
全和利益的属性与功能，并明确出口管制物项范围。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拟提高违
法食用野生动物处罚额度。

■生物安全法草案三审稿完善维护生物安全的原
则和生物安全管理体制，明确建立生物安全审查制度，
完善法律责任等。

■退役军人保障法草案二审稿明确加强退役军人
保障体系建设，细化安置工作等有关原则，增强退役
军人教育培训措施的针对性等。

■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适当调整了行政处
罚种类，对行政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作出相应规定，
明确下放行政处罚权的条件和情形，完善了行政处罚
程序等。

据新华社

□舒圣祥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
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引发
社会关注。10月13日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
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拟在特定
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
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

14岁以下未成年人暴力犯
罪引发的血案，每每成为舆论关
注热点，引发巨大社会争议。支
持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民
众很多，大家都怀揣着朴素的社
会正义感，认为恶魔年龄即便再
小，也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不能
放纵犯罪行为；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刑法学界大家张明楷教
授、周光权教授等，均认为现行
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合
适的、恰当的，立法面对汹涌的
民意时，要保持谨慎。

民众要求下调最低刑事责
任年龄，除了朴素的刑罚报应
论，多少还有一点“法律万能”的
思维，似乎只要在刑法上严惩，
就能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殊
不知，一百多年来对犯罪问题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
明 ，“ 十 座 监 狱 不 如 一 座 学
校”。给被害人保护的同时，不
能不考虑施暴者未来的前途与
出路，要避免一棍子打死。

有句法律格言是，“立法者
不尊重稀罕事实”，即法律是一

种普遍适用的规范，着重考虑普
遍事实，而不看重罕见事实。某
种意义上，这既是法律的无奈，
也是立法的务实。立法注定不可
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像无论将最
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几岁，现
实中也一定会有更低龄的恶性
犯罪发生。孩子生病不能吃大人
的药，在刑法面前，孩子犯罪也
不能依照成年人刑事程序定罪
处罚，这在任何国家皆是如此。

此番刑法修正案草案拟“两
条腿走路”，一方面经特别程序

作个别下调，对于一些特定犯罪
“特别处理”，有利于精准下药，
解决“法网”不够缜密的问题。另
一方面，让刑法修改与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的修改同
频共振，并在完善专门矫治教
育方面做好衔接，如此有利于提
高法律体系的整体协调性。

可以肯定，个别下调的适用
程序会非常严格。在既有宽容对
待基础上，谨慎新增个别下调，

既维护了刑法稳定，也回应了公
众期待，属于合理的调整。

“个别下调”织密了法网，是合理调整
来来来论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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